
山东省青岛第三十九中学

学生班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

为建立学生班车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做好学生班车交通事故预防工作，切实保障在校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建立学校学生班车安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。

一、联席会议组成人员

总召集人: 尹逊朋  青岛三十九中校长

召 集 人：王友礼  朱秀海 青岛三十九中学校务委员

成    员: 王所长  惜福镇派出所所长

孟队长  惜福镇交警中队队长

巨福州  惜福镇派出所民警
商雨琴  青岛乐旭旅游有限公司经理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青岛三十九中学高中部，肖锋同志兼任办公室联络员。

二、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职责

（一）联席会议主要职责

1、研究拟定学生班车安全管理的相关政策措施，统筹协调学生班车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。

2、明确成员单位工作职能，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，建立健全学生班车安全管理长效机制。

3、贯彻落实学生班车安全管理相关制度，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加强学生班车安全管理，联合开展学生班车安全专项督查和执法活动。

（二）办公室主要职责

1、做好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；

2、负责提出联席会议议程，组织会务，撰写会议记录；

3、督办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，负责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联络工作，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及有关事项；

4、承担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。

三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

（一）惜福镇交警支队  责任人：孟队长

1、负责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排查，督促交通、建设等相关部门完善、治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，配合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学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。

2、审核学生班车使用申请和学生班车驾驶人资格申请，办理学生班车注册、变更登记，核发学生班车标牌。

3、依法查处学生班车及其校车驾驶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，并将有关情况定期向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通报。

4、严厉打击未取得学生班车标牌的车辆作为学生班车使用的行为。

（二）惜福镇派出所  责任人：巨福州 

1、负责学生班车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，履行学生班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，配合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。

2、负责组织校园周边公路危险路段的隐患整治工作。

3、负责做好学生班车驾驶人员资格申请的受理、审查和认定工作，学生班车驾驶人审验和学生班车安全技术检验工作。

4、负责对学生班车行驶线路的道路交通秩序管理，加强对运学生班车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学生班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违规行为

（三）惜福镇街道  责任人：曾庆人

1、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，负责学生班车安全管理的有关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班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。

2、依法制定、调整学校设置规划，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，减少学生上下学交通风险，参与制定并实施学生班车服务方案，履行学生班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，建立健全学生班车安全管理信息共享机制，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、举报网络平台。

3、建立学生班车使用许可制度的工作机制，做好学生班车使用许可申请的受理、分送、审查和上报工作，全面掌握学生上下学和现有学生班车状况以及校车需求，做好过渡期的相关工作。

4、加强对学校的监管，指导、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学生班车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和落实学生班车安全管理责任，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和学生班车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。

5、参与开展学生班车安全管理工作督导检查。对不依法履行学生班车安全管理职责、违反条例规定的学校人员进行相应处分。

6、落实联席会议议定的相关工作任务。

四、联席会议工作规则和要求

学生班车安全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召集人组织召开，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，特殊情况下可随时召开。各成员单位要按时参加联席会议，按照职责分工积极落实会议研究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加强沟通、密切配合、相互支持、形成合力，切实做好学生班车安全安全服务。


